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索菲亚”）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在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后，就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1、未发现公司存在《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2、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摊牌、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向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

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4、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和

风险共担机制，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员工凝聚力，实现公司可

持续发展。 

5、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有关内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1、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莫仕波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公司回购注销莫仕波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符合《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激励计划》”）第十二章“本计划的

变更和终止”以及第十三章“回购注销的原则”的规定。 

2、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后，公司发生了资本公积转增、派息等情况，

董事会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的规定对回购价格进行了调整。上述回购价格

的调整，董事会已得到了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3、董事会进行本次回购注销已得到了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综上，我们同意本议案。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公司《激励计划》的规

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三、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章程》”）的规定，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将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届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

人共七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为江淦钧、柯建生、王飚、潘雯姗；独立董事

候选人为：谭跃、郑敏、谢康。 

我们认为： 

1、因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任期即将届满而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运作的需要； 

2、根据上述七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

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章程》和证券监管部门、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业务规则规定的不能担任公司董高监的情形，其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 

    3、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没有发现其有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公司章程》规定的不能任职的情况，具有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的独立性和担



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 

4、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具有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资格；

上述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故我们同意上述七名董事候选人（其中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上述三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须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审核并明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参照上市公司的一般情况，我们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薪酬标

准为每人 9.00 万元整（包含个人所得税）并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谭  跃、李  非、高振忠 

                                       二 O 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